中国有色金属学会杰出工程师奖

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倡导在行业内重视工程技术人员作用、关注工程技术人员成长的社会风尚，弘扬工程技术人员脚踏实地、敬业奉献的精神，鼓励有色金属行业在生产建设领域中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据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杰出工程师奖励办法》，在有色金属行业设立“中国有色金属学会杰出工程师奖”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该奖项由杰出工程师奖（简称“杰工奖”）和杰出工程师青年奖（简称“青年奖”）组成，奖项的推荐、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不正当干涉。

第三条 该奖项的评选工作由学会负责;奖励工作办公室设在学会秘书处，是评选该奖项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候选人召集、资格审查和后续评审的组织开展。

第二章  推荐范围和条件
第四条 杰出工程师奖的奖励范围是全国有色金属行业企业（含转制型科研院所）工程技术人员。

第五条 杰出工程师奖的奖励条件是：

（一）热爱祖国，热爱有色金属行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杰工奖年龄不超过60周岁，青年奖年龄不超过45周岁；

（二）已取得会员证号的学会个人会员。如被推荐对象非学会个人会员须先行到学会网站登记注册；

（三）在有色金属行业生产、建设一线从事设计、施工、监理、科研和管理相关的工程技术工作15年以上（杰工奖）和5年以上（青年奖）；

（四）在有色金属产业中，创造性地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安全、制造、管理等方面实现自主创新，取得重大技术成果；该成果已得到成功运用，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五）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第六条 杰出工程师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青年奖每年评选一次，设杰工奖20名，青年奖20名，获奖者将获得荣誉证书及一定数额奖金。

第七条 学会将通过媒体报道、出版专刊、展览会等形式，对获奖者的主要成果和贡献进行宣传报道。在有色学会组织的学术交流等活动中，将优先邀请获奖者参加。
第三章  推荐渠道和办法
第八条 杰出工程师奖采用所在单位推荐的办法产生候选人，候选人需通过法人单位推荐，并获得推荐意见，每个单位限推荐合适人选1名。
第九条 杰出工程师奖的推荐程序：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向相关单位发出推荐通知，并在学会网站等相关媒体上公告；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推荐杰出工程师奖候选人并填写推荐意见；被推荐人按照通知要求完成相关材料准备，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向奖励工作办公室寄送推荐材料。

第十条 此奖项不接受非生产一线的党政领导干部（法人单位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作为被推荐人推荐；工程技术人员是指具有工程师系列职称，研究员或教授系列职称不在此奖项范围内。推荐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客观公正。如发现弄虚作假等行为永久取消推荐和被推荐资格。
第四章  评审组织和程序
第十一条 学会理事长办公会是提名奖励的最高决策机构。学会可根据申报数量和专业需要设置专业评审组，负责奖励的评审，评审委员不得作为推荐和被推荐对象。

第十二条 杰出工程师奖评审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对在奖励组织申报、评选表彰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学会将组织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查证，一经查实依据本办法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负责解释。本办法的修改须经奖励委员会审议批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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